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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讯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 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 4 日至 5
日在上海调研指导疫情防控工作，
前往市疾控中心、在建集中隔离点、
在建方舱医院，实地了解防控调度、
全员核酸检测、 方舱医院建设使用
情况。孙春兰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按照党中
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以更坚决的态
度、更彻底的措施、更迅速的行动，
加快建设方舱医院， 加快拓展集中
隔离用房，有力推进应检尽检、应收
尽收、应隔尽隔、应治尽治，坚决打
赢这场疫情防控攻坚战。

市委书记李强，市委副书记、市
长龚正参加相关调研活动。

孙春兰指出， 上海疫情正处于
与时间赛跑、 与病毒较量的关键时
期， 在相关部门强力支持和许多省
市迅速驰援下， 各方面防控工作正
朝着更高效、更有力方向发展。 当前
要根据全员核酸检测结果， 做好疫
情数据分析，迅速进行流调排查，确
保风险人员即查即转、日清日结。 集
中隔离用房准备和方舱医院建设是
当前的重中之重， 要以时不我待的
紧迫、事不过夜的决心，调集力量，
狠抓落实，更快速度更大力度推进，
为社会面清零提供有力支撑。 要严
格落实封控区和管控区管理措施，堵
住漏洞，完善措施，更加深入细致地
做好群众工作，切实保障好居民基本
生活和紧急就医需求。要全力确保上
海城市核心功能正常运转，各有关方
面要抓紧采取针对性强、操作性强的
有力举措， 坚决打通交通运输堵点，
切实保障港口航运正常运行，确保供
应链产业链稳定畅通。

� � � � 孙春兰在沪调
研指导疫情防控

晨报讯 市委书记李强昨天上
午前往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和区
级居民生活物资保障仓， 实地检查
方舱医院建设和生活物资保供情
况， 看望慰问驰援上海疫情防控工
作的各方医疗队伍，代表市委、市政
府和全市人民， 向全体医务人员表
示衷心感谢和敬意。李强指出，我们
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精神，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
总策略和“动态清零”总方针不动
摇，坚定信心和决心，毫不放松、坚
决果断地把疫情防控各项工作从严
从紧、从细从实抓到位，进一步凝聚
起人人参与配合、 众志成城抗疫的
强大合力， 全力以赴打赢这场疫情
防控的大仗硬仗。

李强来到国家会展中心 （上
海），察看方舱医院设计方案和建设
进展。 李强指出，要始终把人民群众
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以
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和只争朝夕的责
任感加快推进方舱医院建设，既要保
质保量完成建设，也要同步跟进管理
运行，科学合理设置功能，为快速转
运收治感染者奠定坚实基础。

李强指出， 疫情期间生活物资
供应保障是千家万户最为关心的事
情。要充分考虑市民基本生活需求，
千方百计保障生活必需品供应，集
中力量资源畅通物资配送到户的最
后环节。 对因疫情防控在家隔离的
“一老一小” 以及困难群体要主动
排摸，及时提供必要帮助。

市领导还看望慰问了援沪医疗
队伍， 感谢各兄弟省市和部队集结
医护精兵强将、星夜驰援上海抗疫。

� � � � 全力以赴打赢
这场大仗硬仗

上
海
高
院
关
于
涉
疫
情
刑
事
案
件
法
律
适
用
的
8
个
问
答

拒
绝
核
酸
检
测
等
行
为
或
被
追
究
法
律
责
任

[编者按]
为更好地应对解决本轮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满足人民群

众的司法需求，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围绕人民群众和企业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修订完
成了《关于涉新冠肺炎疫情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系列问答（2022 年版）》，现将《系列问答

二（2022 年版）》予以印发。

确诊的新冠肺炎病人、 无症状
感染者虽然明知被感染， 但仍不遵
守防疫政策要求， 拒绝隔离治疗或
者隔离期未满擅自脱离隔离治疗的
行为如何处理？

答：确诊的新冠肺炎病人、无症
状感染者， 明知被感染仍不遵守防
疫政策要求， 拒绝隔离治疗或者隔
离期未满擅自脱离隔离治疗， 并进
入公共场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
一十四条、 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
规定的， 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
全罪定罪处罚。

对于其他拒绝执行卫生防疫机
构依照传染病防治法提出的防控措
施，如市民拒绝核酸检测、不如实上
报抗原检测结果、 违反居家隔离要
求、隐瞒旅居史等，引起新冠病毒传
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三百三十条
规定的， 以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定罪
处罚。

疫情防控期间， 哄抬疫情防控
急需防护用品、药品、其他民生用品
价格的行为如何处理？

答： 商品经营者在疫情防控的
特殊时期为牟取暴利， 故意哄抬物
价、囤积居奇等，违反国家有关市场
经营、价格管理等规定，严重影响市
场经营秩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 第二百二十五条第四项规定
的，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疫情防控期间， 对于造谣传谣
疫情信息或者利用虚假疫情信息牟
利的行为如何处理？

答：对于编造虚假的疫情信息，
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
或者明知是虚假疫情信息， 故意在
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严
重扰乱社会秩序，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法》 第二百九十一条之一第
二款规定的，以编造、故意传播虚假
信息罪定罪处罚。 对于编造虚假信

息，或者明知是编造的虚
假信息，在信息网络上散
布，或者组织、指使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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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
款第四项规定的， 以寻衅滋事罪定
罪处罚。 如果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
用虚假疫情信息骗取他人财物，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
六十六条规定的， 以诈骗罪定罪处
罚。

疫情防控期间，伪造、篡改核酸
检测报告、 抗原检测结果的行为如
何处理？

答：核酸检测报告、抗原检测结
果是证明市民是否感染新冠病毒的
主要依据。 虚假的核酸检测报告、抗
原检测结果不仅会扰乱社会管理秩
序， 还对疫情防控管理造成严重侵
害， 并产生新冠病毒传播的潜在风
险。 伪造、篡改前述报告或结果，根
据行为的性质和危害程度， 可能分
别触犯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二百八十条第二款伪造公司、 事业
单位印章罪、 第二百八十六条破坏
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或者第三百三十
条妨害传染病防治罪。

疫情防控期间， 对正在履行职
务或工作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志
愿者等人员实施威胁、辱骂、殴打、
驾车冲撞等行为的如何处理？

答：拒绝配合测量体温、出示核
酸检测报告、 扫描场所码等防疫工
作，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
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七十七
条规定的，以妨害公务罪定罪处罚。
随意对其他防疫工作人员实施辱
骂、威胁、殴打、驾车冲撞等行为，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
九十三条规定的， 以寻衅滋事罪定
罪处罚。 实施妨害公务行为或寻衅
滋事行为， 造成他人轻伤以上的严
重后果，同时构成故意伤害罪的，依
照处罚较重的犯罪定罪处罚。

疫情防控期间， 针对侵犯医务
人员人身安全、扰乱医
疗机构医疗秩序的行
为如何处理？

答：疫情防
控期间，随意殴
打、威胁、侮辱
医务人员，无故
干扰、阻止医务
人员工作等扰
乱医疗秩序的
行为，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第二
百 四 十 六

条第一款、第二百九十三条规定的，
以侮辱罪或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

故意伤害医务人员造成轻伤以
上严重后果的， 或者对医务人员实
施殴打、撕扯防护装备、吐口水等行
为，致使医务人员感染新冠病毒的，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
百三十四条规定的， 以故意伤害罪
定罪处罚。

疫情防控期间， 对正在依法执
行职务的人民警察实施暴力袭击的
行为如何处理？

答：疫情防控期间，不听从指挥、
拒不配合防疫工作， 对民警实施撕
咬、踢打、抱摔、投掷等人身攻击行为
的，以及使用枪支、管制刀具，或者以
驾驶机动车撞击等手段危及民警人
身安全的，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第二百七十七条第五款规定的，
以袭警罪定罪处罚。对正在依法执行
职务的民警虽未实施暴力袭击，但以
实施暴力相威胁，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法》 第二百七十七条第一款
规定的，以妨害公务罪定罪处罚。 若
仅对警用车辆、 警械等警用设备进
行破坏， 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第二百七十五条规定的，以故意
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

疫情防控期间， 对于国家机关
工作人员的渎职行为如何处理？

答：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作为国
家公职人员， 在疫情防控工作中负
有组织、协调、指挥、医疗救治、信息
传递、 交通运输、 物资保障等职责
的，应根据工作要求认真履职，如果
存在推诿、 擅离职守甚至拒不履行
或者超越职权、滥用职权等行为，致
使公共财产、 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
重大损失的，或者情节严重的，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三百九
十七条规定的， 以滥用职权罪或者
玩 忽 职 守
罪 定 罪 处
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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